


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 

年度教职工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试行） 

根据学校部署要求，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在贯彻执行《南

京中医药大学教师奖励性绩效考核实施办法（试行）》（南中医大人字

〔2018〕10 号）等学校考核文件的基础上，对中医学院·中西医结

合学院度教职工绩效考核提出试行实施方案如下： 

一、关于课堂教学工作量考核 

课堂教学工作量考核由各教研室负责，学院教学副院长和教学秘

书复核，主要依据教务处最新下达的《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工作

量计算办法》（教字〔2020〕74 号）执行。各教研室应组织对不同教

学对象的课程教学数量与质量分别考核、评价，考核为“优秀”的比

例不超过各教研室总课时的 50%。 

二、关于非课堂教学工作量考核 

1.教学工程项目建设的工作量考核。由本人申报、教研室审核、

学院教学副院长和教学秘书复核。主要依据《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奖

励性绩效考核实施办法（试行）》（南中医大人字〔2018〕10 号）附

件 3 中的“一、教学工程项目建设”执行。 

2.科研基础工作量考核。由本人申报、教研室审核、学院科研副

院长和科研秘书复核，主要依据《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奖励性绩效考

核实施办法（试行）》（南中医大人字〔2018〕10 号）附件 3 中的“二、

科研基础工作量”执行。 

3.公共事务性工作量考核。在个人述职的基础上，由院考核工作

领导小组确定考核等次。各考核等次对应的系数分别为：优秀 1.2、

良好 1.0、合格 0.8、不合格 0.5，其中“优秀”的比例不超过总人数

的 50%。基本核算标准为： 

（1）教学品牌团队、科研重点团队负责人，350 小时/年；教学



特色团队、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320 小时/年。 

（2）学系主任、副主任以及中医古籍研究中心、中医流派研究

中心主任，350 小时/年。 

（3）教研室（研究室、实验室）主任，320 小时/年；副主任 260

小时/年。 

（3）教学实验中心、科创实验中心副主任，260 小时/年。 

同一教师承担上述多项工作任务的，按核算标准最高的一项任务

计算工作量，不重复核算或累加核算。 

4.党建工作量考核。在个人述职、党支部或分工会审核的基础上，

由院党委研究确定考核等次。各考核等次对应的系数分别为：优秀

1.2、良好 1.0、合格 0.8、不合格 0.5，其中“优秀”的比例不超过总

人数的 50%。基本核算标准为： 

（1）院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分工会主席，320 小时/年；党

支部副书记、分工会副主席，260 小时/年。 

（2）党支部委员、党小组组长、分工会委员、分工会小组组长，

220 小时/年。 

（3）党员教师参加党内活动，或工会会员参加工会活动，4 小

时/半天。 

同一教师承担上述多项工作任务的，按核算标准最高的一项任务

计算工作量，不重复核算或累加核算。 

5.立德树人工作量考核。根据履职表现，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确定考核等次。各考核等次对应的系数分别为：优秀 1.2、良好

1.0、合格 0.8、不合格 0.5，其中“优秀”的比例不超过总人数的 50%。

立德树人工作量的基本核算标准为： 

（1）本科生导师，180 小时/年；学业指导教师；150 小时/年；

班主任 120 小时/年。 



（2）指导大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创新创业项目获得奖项（国

家级 100 小时/项、省级 80 小时/项、校级 30/项）。 

（3）参与招生、就业、学生社会实践、第二课堂等学生工作，4

小时/半天。 

（4）参加学院安排的义诊、义务奉献、志愿服务等活动，正高

职称 10 小时/半天、副高职称 8 小时/半天、其他 6 小时/半天。 

（5）对本科生、研究生就业有重要贡献的，每促成一名学生就

业，计 50 小时。 

上述工作量可累加核算，但总量不超过 350 小时/年。 

6.积极参与教学科研业务或集体活动的工作量考核。由本人申报、

教研室审核，学院分管院领导和教学秘书、科研秘书、行政秘书等联

合复核，基本核算标准为： 

（1）专业负责人，320 小时/年；课程负责人，必修课 240 小时/

年/门、选修课 200 小时/门；教学督导，220 小时/年。 

（2）积极申报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有效

申报一项50小时；积极申报省自科基金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每

有效申报一项 20 小时；成功申报校级项目，50 小时/项，院级项目，

20 小时/项。 

（3）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竞赛，每参加一次10小时/年；获得竞

赛名次（国家级 150 小时/次、省级 80 小时/次、校级 50 小时/次、院

级 20 小时/次）。 

（4）参加学院及学科、学系、中心、教研室安排的教育教学质

量检查、临床教学检查和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研究生教育与管理以

及学术会议、学术活动、评审、鉴定、咨询、答辩、审稿等任务，4

小时/次。 

（5）主讲学术报告（如中医经典大讲堂），30 小时/次。 



（6）教师工作时间内承担医疗工作折算工作量每周不超过 4 小

时。 

（7）承担泰州校区教学任务（不含翰林学院），按课堂教学每

18 学时，增计 10 小时非课堂教学工作量。 

三、关于各类成果及获奖奖励 

成果及奖励工作量考核由本人申报、教研室审核，学院教学副院

长、科研副院长和教学秘书、科研秘书联合复核，主要依据《南京中

医药大学教师奖励性绩效考核实施办法（试行）》（南中医大人字〔2018〕

10 号）附件 4 执行。 

四、关于师德师风考核 

师德师风考核由教研室负责，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复核，考评结

果优良以上，当年度贡献绩效计算系数为 1；结果为合格，当年度贡

献绩效计算系数为 0.5；结果为不合格，当年度贡献绩效为 0，并调

离教师岗位。出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和失范行为处

理办法》（南中医大委教〔2019〕2 号）规定的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和

失范行为的，当年师德师风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不合格。 

五、关于日常考勤与年度考核相挂钩 

根据学校、学院、教研室平时记载的教师参加校、院党政会议或

活动的考勤记录，对教师未经批假而缺勤情况进行工作量核减，每查

实缺勤会议或活动达 1 小时核减 2 小时非教学工作量。教师党员参加

党内活动未经批假而缺勤的，同样参照上述方式进行非教学工作量核

减。全年缺勤工作量核减累计达到 40 小时以上的，取消当年评优资

格；达到 100 小时以上的，经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可取消当年评

为称职及以上的资格。 

六、关于年度考核“优秀”人员的确定 

1.专任教师。在上述考核工作量达到学校规定、师德师风优良的



教师中，由教研室按照学院分配的优秀指标，互推确定获“优秀”人

员建议名单，报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优秀”人员。获其

他考核等级的人员名单，也由教研室一并报送至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批准。 

2.行政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由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直接组织

对行政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统一考核，在本人述职、考核工作领导小

组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确定考核等级。 

七、考核办法和要求 

教职工的考核，由学院牵头实施。党政管理干部的考核，根据干

部管理权限，由学校相应职能部门组织实施。 

教学、科研岗位人员的考核详见南中医大人字〔2018〕10 号《南

京中医药大学教师奖励性绩效考核实施办法（试行）》（附件 2），实

验及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的考核详见《实验及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的基本

职责、任务与考核要求》（附件 4），党政管理、工勤技能岗位的考核

详见《党政管理、工勤技能岗位的职责、任务与考核要求》（附件 5）。

教学、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关键岗位，根据各岗位计划任务书的要求

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由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考核中出现的

特殊情况、特殊问题，报


